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维修耗材
供货合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福建中医药大学
乙方： 
经福建中医药大学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公开遴选，确定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为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2018--2019年度（两年）维修耗材的供应商，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签订本合同，双方根据以下条款承担相应责任与义务，并享有各自权益。
第一条  责任与义务
一、乙方责任与义务
1、乙方根据甲方采购者的要求按时按量提供投标报价清单（见附件）内的维修耗材。在合同有效期内，供应商的供货价格不应高于投标报价清单价格及市场平均价，如清单内材料市场价格波动确实较大的，供应商必须提供相应的调价支撑材料和申请材料，双方可协商后按照当期市场价采购。如有供应商无法提供或高于清单价格及市场价的，采购单位有权自行采购。
2、乙方保证向甲方供应的维修耗材产品为正规合格产品，且不侵犯第三方权利
3、乙方应保证不向采购人提供回扣或其他商业贿赂，一经发现，本合同终止。
4、乙方应保证产品质量，承担所提供产品的退换及维修责任。
5、乙方供货时均需提供加盖公章的商品明细及详细价格列表。乙方需确保所出货品、清单及发票，在名称、数量、售价金额相一致。
6、乙方需配合学校的支付方式，即以开具的正规发票经转账的方式支付。
账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甲方责任与义务
1、合同有效期内，甲方按照投标报价清单中的耗材种类向乙方采购，不得向第三方采购报价清单中所列的耗材。
2、甲方采购者应在收到货物后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，没有约定的检验期间的，应当及时检验（原则上不超过3个工作日）。发现或应当发现数量、质量不符合约定后，应在合理期间内（原则上为7个工作日）通知供货商。甲方采购者若在收货后7个工作日未通知乙方，则认为乙方提供的货品名称、数量、规格质量与甲方要求一致，之后的退换货问题乙方可不予受理(乙方提供虚假货品除外)。
3、甲方采购者自收到发票之日起，回款周期不得超过15日工作日。如超过回款期，乙方可要求甲方职能部门出面协调
4、甲方监督乙方的服务质量，应将采购者需求信息及时反馈给乙方。
第二条  合同有效期及其终止
1、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
2、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有效期两年(2018年4月  日至2020年4月  日)。 
3、下列情况之一，本合同终止。
（1）甲乙双方协商同意终止合同的；
（2）政策变动或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的；
（3）乙方违约，甲方根据上述条款解除合同的。
（4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五条  合同争议的解决
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提请法律机构裁决。

第六条  本合同一式四份，甲执两份，乙执两份。
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福建中医药大学     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法人或授权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法人或授权代表：
签约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日期： 

